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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登记（备案）申请书》。
2.备案事项证明文件。
（1）章程备案：提交修改后的合作社（联合社）章程或章程修正案（法定代表人签署），以及成员大会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的修改章程的决议或决定等文件。章程对表决权数有更高规定的，从其规定。
（2）成员备案：提交由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成员名册及新增成员的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因继承、受遗赠取得出资资格的成员，办理成员变更备案的，还应当提交公证机构出具的能够说明财产继承、受遗赠情况的公证文书，或生效的法律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民事调解书或经人民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及其他足以证明继承关系的法律文书）等证明材料。合作社（联合社）章程对成员出资转让、继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登记联络员备案：提交登记联络员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3.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备案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注：1.依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申请备案适用本规范。
2.备案与变更登记同时申请时，可一并提交有关材料。
3.成员变动备案的，依法应当自本会计年度终了之日起90日内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超过90日未办理备案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


